关于开展录播室录播工作的通知

               教字〔2019〕 24号

各学院：

    为引领广大教师更新教育理念，促进教育教学改革，营造良好教学氛围，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学校决定继续开展录播室录播教学活动。
现将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活动安排
　  录播工作已于10月20日（周一）开始。第八周、第九周的录播安排见附件。以后每周的录播安排由教务处负责提前一天通知到教师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主任。

二、活动要求

1.录播课教师需注意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的选择，认真备课、准备教学课件。

2.校教学督导组认真组织教学督导员开展教学评议、教学诊断，及时将教学诊断函送达相应教师，并将听课记录交教务处存档。

特此通知

附件：第八、第九周录播室录播安排

   教务处

                                       2019年10月22日

